
记者探访宛城区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卡点

风里雨里 有一抹亮丽的“交通蓝”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闫

森）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宛城区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执
勤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坚决阻
断疫情输入风险， 筑牢防控铜墙铁
壁，10月 28日，记者跟随宛城区交通
运输局疫情防控督导组实地探访了
他们的日常工作。

当日上午 7 时许，雨淅淅沥沥地
下着， 深夜的寒意还未完全散去，在
南邓高速光武站疫情防控卡点，宛城
区道路运输管理局的执勤人员已开
始进行下一班工作的交接，他们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换班上岗执勤。 在临
时休息点的板房内，5 张床上整齐地
摆放着军被、军大衣，一面墙上挂着
雨衣，地上摆放着雨鞋，桌子上口罩、
防护面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齐全。
一位执勤人员告诉记者：“我们是轮
班全天候执勤， 夜里执勤比较冷，穿
上这军大衣就暖和多了。 ”

在南阳东站，宛城区道路运输管
理局的另一班执勤人员在出站通道
两边， 十几块场所码牌子一字摆开，
上午 9 时许， 一列高铁列车到站，旅

客们在完成前期疫情防控措施后步
入出站通道。 4位执勤人员不断提醒
旅客扫场所码，直到查验完旅客扫了
场所码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看
似简单的工作，执勤人员却丝毫不敢
大意。

兰南高速双铺站车流量相对较
大，下站的货车较多，在此执勤的宛
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工作人员肩上
的担子也更重。 一位执勤人员告诉记
者：“在双铺站下站的货车较多，司机
们大都着急赶路，我们在进行疫情防
控查验工作中尽量加快速度，不耽误
他们的时间。 ”记者发现，在车辆下
站时，执勤人员立即分组到各个车道
查验驾乘人员的行程码、 场所码，提
醒驾驶员要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告知
他们注意事项。一些货车驾驶员对中
心城区道路通行状况不熟悉，执勤人
员耐心地告诉他们该如何顺畅通过
城区路段。

在高速红泥湾站，宛城区农村公
路管理所的执勤人员一直坚守在这
里，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临近中午，下
站的车辆逐渐减少，一位执勤人员告

诉记者：“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
协助属地政府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
查验下站车辆驾乘人员的行程码、场
所码，做好相关登记、报备工作。 ”

在走访坚守一线的执勤人员中，
宛城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钢叮嘱大家要做好自身防护，要求该
局所属单位要全力做好执勤人员的

后勤保障工作，要坚决落实“三个坚
持”， 完善常态长效机制， 筑牢防控
铜墙铁壁。 同时，要统筹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确保人流、
物流、信息流畅通无阻，为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为南阳高质量建
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贡献交通
力量。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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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储备粮管理，有
效调控粮食市场，确保粮食安全，根据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
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储备粮
的计划、储存、轮换、动用以及相关监
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储备粮包括
地方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

地方政府储备， 是指本省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依法为调节本行政区域内
粮食供求、 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
大自然灾害、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
其他突发事件储备的粮食和食用油。

企业储备分为企业社会责任储备
和商业库存。 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是指
粮食加工企业根据国家和本省规定建
立的库存。 商业库存是指企业保持经
营需要的周转库存。

第四条 储备粮管理坚持“政府
主导、分级管理，市场配置、社会参与，
质量安全、优储适需”的原则。

第五条 地方政府储备实行省、市、
县分级储备，粮权属于本级人民政府。

地方政府储备以省级储备为主，市、
县级储备为辅；市、县级储备以市级储备
为主，县级储备为辅。

省、市、县级应当完善落实粮食安全
责任制，统筹推进地方政府储备工作。

第六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拟
订全省和省级政府储备计划， 市级发
展改革部门负责拟订全市和市级政府
储备计划， 县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拟
订本级政府储备计划。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
级政府储备的行政管理， 建立健全储
备粮管理制度， 对地方政府储备的数
量、质量、储存安全以及储备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财政部门负责安排本级政府储备
的管理费用、轮换费用、贷款利息、动
用价差亏损等相关财政补贴， 保障地
方政府储备监督检查经费和质量检测
费用，按规定标准及时、足额拨付，并
对财政拨付资金使用进行监管。

审计部门负责对地方政府储备政
策落实以及相关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
用等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第七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
省分行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安排
地方政府储备所需贷款， 并实施信贷
监管。

第八条 地方政府储备运营主体
具体实施储备粮的收购、销售、出库和
轮换工作。

地方政府储备承储企业（以下简
称承储企业）对承储的储备粮数量、质
量和储存安全负责。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
行政区域内承储上级政府储备的企
业，依法履行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属地
监管责任。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方式骗取、挤占、截留、挪用地方
政府储备贷款或者贷款利息、 管理费
用等资金。

第十一条 鼓励科研机构、 承储
企业等单位和个人开展储备粮安全管
理技术研发应用， 推广应用绿色环保
的粮食储备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提高储备粮管理水平。

第二章 计划

第十二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根据
国家下达的总量计划和本省实际需
要，拟订全省和省级政府储备计划，征
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财政部
门等部门意见，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

地方政府储备计划应当包括储
备规模、总体布局、品种结构 、质量
要求等内容。 省、市、县级人民政府
在完成上级下达的政府储备计划的
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
加储备规模。

地方政府储备规模实行动态调
整，原则上 3 至 5 年调整一次。

第十三条 地方政府储备主要为
小麦、稻谷、玉米等品种和食用油。 小
麦、稻谷等口粮（含成品粮）储备合计
比例不得低于国家规定。

成品粮和小包装食用油储备的具
体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地方政府储备的收
购、销售计划，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政府储
备计划，会同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
联合下达， 由地方政府储备运营主体
具体实施，承储企业应予配合。

第十五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下达本级政府储备年度
轮换计划。 地方政府储备年度轮换计划
包括轮换数量、品种、质量、地点（库点）
等内容， 由地方政府储备运营主体负责
实施，承储企业应予配合。

第十六条 地方政府储备
运营主体应当按照规定， 及时
向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

告收购、 销售、 年度轮换计划完成情
况，同时抄报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
以及农业发展银行。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粮食市场调控需
要， 统筹考虑地方政府储备和粮食产
销情况，确定企业储备的规模和布局。

省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的具
体标准和相关激励约束机制， 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储存
第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 财政部门根
据地方政府储备的总体布局要求，按
照有利于合理布局、 便于监管和降本
节费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确
定承储企业。

省级储备由省级储备直属企业承
储，也可以通过委托代储等方式承储，
不得租仓储存。

第十九条 地方政府储备运营主体
应当与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合同， 明确双
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

地方政府储备运营主体对承储企
业实行动态管理，发现承储企业存在不
适合储存地方政府储备的情形，应当及
时报告同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并责令承储企业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
适合储存的，应当按照确定承储企业的
程序及时将地方政府储备调整到其他
承储企业。 ③2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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